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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试试““撞撞题题””，，重重考考又又和和考考研研““撞撞车车””
考生要求枣庄考试部门退还住宿费、交通费并道歉

本报枣庄 12月 13日讯
（见习记者 刘建通 时尚）

枣庄市2016年第二次市
直学校教师公开招聘考试
综合类试题，与2 0 1 4年枣
庄市中区直的一次教师编
考试题目大量重复（ 1 2月
13日齐鲁晚报A10版以《枣
庄教师编考试与往年“撞
题”》为题进行了报道）。枣
庄市人事考试中心通知相
关 考 生 1 2 月 2 5 日 上 午 重
考，但巧合的是，这一天也
是考研时间。

“我刚刚接到电话通
知，25日上午重考。”“25日
上午重考？天啊！正好是考
研第二天，我还要考研呢！
怎么办？”…… 1 3 日一大
早，就有考生在微信群里聊
开了，主题是 12月 25日的
重考。其中，有考生明确提
出，在退还报名费的基础
上，对部分考生因此产生的
住宿费、交通费及其他相关
费用，相关部门要作出补偿
并道歉。

13日上午，齐鲁晚报记
者以考生身份拨通了枣庄
市人事考试中心的电话。

“是这样的，事情出现后，为
了尽快安排考生重考，中间
涉及出题时间，还要安排考
场，还要在年前就考完这个
补考，因为之后还有明年的
事业编、省市联考，12月24

日有一个区直教师编的考
试，所以就定的是12月25日
重考。”工作人员说，如果因
其他事情不能参加重考的，
将把报名费退还到考生之前
缴费的银行账户上，外地考
生如果涉及住宿费、交通费，
考试中心将记录在案，“但
是，考试费还不能确定什么
时候退还，其他像住宿费、高
铁票这样的费用，我们要一
级一级地向上级汇报（再确
定怎么办）。”

随后，齐鲁晚报记者带
着考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来
到了枣庄市人事考试中心。
工作人员的答复与之前在
电话中的回答基本一致，

“对于与考研时间重合，这
个我不是很清楚，得找我们
负责人。”当齐鲁晚报记者找
负责人时，该工作人员表示

“负责人去找领导了，不在办
公室”。

当天下午，齐鲁晚报记
者再次来到枣庄市人事考试
中心，被告知前一天接受采
访的王姓负责人出差了，具
体什么时间回来不清楚。该
工作人员说，重考时间确定
后，他们就电话联系每一位
考生，仅13日上午，一名工作
人员就电话通知了一百多位
考生，“大家的情绪都比较
平稳，他们中间考研的是极
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还在
跟这些考生沟通，协商一个
最好的解决方案。”

当谈到具体责任问题
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
楚，没有办法解答，并称过一
段时间会有一个当地政府的
官方说法。

镇残联办公室原主任骗取国家扶持基金贪污受贿

一一审审免免刑刑，，检检察察院院抗抗诉诉后后改改判判有有期期徒徒刑刑
伪造残疾人开发项目骗取国家扶持资金、借为残疾人争取扶持资金之机多次索贿受贿，平阴县东阿镇政府残联办公室原原主任闫立平

伙同东阿镇刘庄村原支部书记刘凡华多次把黑手伸向残疾人，被查处后大快人心，但法院的一纸免予刑事处罚判决却让让当地群众大跌眼
镜。

日前，平阴县检察院提出抗诉，后经济南市中级法院二审审理，最终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

本报记者 万兵
通讯员 苏军 于秀兰

上任一年多
多次伸黑手

闫立平自2012年5月开始
任平阴县东阿镇残联办公室主
任，在上任一年多的时间里，闫
立平心里想的不是怎样扶持残
疾人，而是打起了与残疾人争
利的歪主意。

2013年年底，闫立平伙同
东阿镇刘庄村原支部书记刘凡
华，将刘凡华个人经营的獭兔
养殖场，伪造成苏某怀等三名
残疾人合伙经营的养殖场，报
县、市残联审批后，骗取国家对
残疾人养殖扶持资金25000元。
其中，闫立平分得5000元，刘凡
华分得20000元。

这已不是闫立平第一次伸
手，大额扶持资金他不放过，小
额补助也往口袋里揣。2013年5
月，东阿镇残联按照平阴县残
联要求组织本辖区12名残疾人

到绿泽画院参观，县残联按每
名残疾人补助100元拨付款项
1200元，但闫立平仅仅是请这
些人吃了一顿饭，将剩余补助
款710元侵吞。

此外，闫立平还曾利用职
务之便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
2013年年初，闫某岱负责经营
的獭兔养殖扶贫开发基地，任
某涛经营的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分别获得济南市“我的兄弟
姐妹”扶贫开发基地扶助资金
30000元、50000元。闫立平在发
放上述资金时，向闫某岱索要
现金15000元，向任某涛索要现
金2000元。

闫某岱领取资金后，为表
示感谢又给闫立平现金1000
元。2013年7月，闫立平以帮助
闫某岱经营的獭兔养殖合作社
争取优惠政策为由，向其索要
现金5000元。2013年12月，张某
芬获得“我的兄弟姐妹”创业之
星三等奖，济南市残联奖励其
现金30000元，闫立平向其索要
现金2000元。综合算下来，闫立
平利用负责发放扶助资金的职

务之便，共计索取或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25000元。

起诉两罪名
竟然判免刑

2015年2月，平阴县检察院
以闫立平涉嫌贪污罪、受贿罪，
刘凡华涉嫌贪污罪向县法院提
起公诉。

然而，在法院审理阶段，闫
立平拒不认罪，辩称与刘凡华
骗取25000元养殖扶持资金没
有事先预谋，后来拿到5000元
钱属于受贿行为。同时，闫立平
对两次索贿行为说成受贿，并
将所得款项推脱为公支出，妄
图减轻罪责。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
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因为本案受贿数额“在一
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多次
索贿”属于较重情节之一，能
否认定受贿罪对本案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伎俩果然得到了一定
成效，在被索贿人出庭作证的
情况下，一审法庭依然对闫立
平部分索贿犯罪事实不予认
定，仅认定闫立平受贿23000
元，未达到“数额较大”或“其他
较重情节”标准，不构成受贿
罪。今年9月18日，平阴县法院
一审判决闫立平、刘凡华犯贪
污罪，均免予刑事处罚。

从重情节多
抗诉得改判

该案判决后，当地群众议
论颇多，不断有人向检察机关
反映不满情绪。平阴县检察院
办案人员收到判决书后，对判
决结果也十分震惊。

该院审查后认为，一审判
决对闫立平部分索贿事实不认
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同时，闫
立平具有不如实供述罪行，犯
有贪污、受贿两个职务犯罪罪
名，涉案财物属于扶贫、救济特
定款项，受贿犯罪具有多次索
贿等从重情节，根据2012年“两

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
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
干问题的意见》，一审判决存在
量刑错误，不应判处免予刑事
处罚。

9月30日，平阴县检察院向
济南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并
向济南市检察院做了专题汇
报。济南市检察院完全同意平
阴县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全力
支持该抗诉。

济南市中级法院审理并认
为，闫立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
同刘凡华侵吞骗取公共财物
25710元，闫立平、刘凡华的行
为均构成贪污罪；闫立平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
25000元，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
满三万元，但系多次索贿，其行
为亦构成受贿罪。

最终，济南市中级法院以犯
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
闫立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二十万元；以犯贪污罪，
判处刘凡华有期徒刑九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枣庄教师编考试“撞题”

在齐鲁晚报记者采访过程
中，有不少考生吐槽，“感觉太
草率了，考试题目竟然重了这
么多。”“说让我们重考就重考，
一点都不考虑我们的感受。”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没
有人出来追究责任。”……这次
考试，虽然已经确定了重考时
间，也向考生说明了补偿措施，
但仍有许多疑点尚未解开。

先说所谓“外省教育机构
命题”。究竟是哪一家教育机

构？这家教育机构是否具备为
市人事考试命题的资质？为什
么是这家机构？是怎么确定的？
谁确定的？枣庄市人事考试中
心为何对该机构的信息只字不
提？一句试题“全程由机构负
责，我们只提命题要求，不做其
他干涉”，就真的能把相关部门
的责任推干净吗？

再来说说“重考时间确定
为12月25日”。恰巧，2017年全
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时间是2016

年12月24日、25日两天。即使同
时拥有考研需要的考生只占少
数，就可以不顾及他们的感受
了吗？岂是一句“对给各位考生
带来的不便再次表示歉意”就
能解决的？

综观整个事件，不管是最
初爆出的与大量原题“撞题”，
还是重考时间与考研“撞车”，
是否都凸显了一个问题——— 对
待如此严肃的一件事，相关部
门是否太草率？

葛记者手记

如如此此考考试试，，是是否否过过于于儿儿戏戏？？

枣庄市人事考试中心发布的重考通知。（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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